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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公章）：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举办单位（公章）：昌乐县交通运输局
	单位名称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370725F497776375

	单位宗旨
	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交通运输路面行政执法检查工作；实施超限运输车辆检查工作；委托代查。
	单位地址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

	业
务
范
围
	序号
	业务事项名称
	实施机构
	联系电话
	业务办理地址
	办理时限

	
	1
	对未取得道路客运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
	对未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
	对未取得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
	对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客运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件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
	对使用无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培训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
	对客运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非法转让、出租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3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非法转让、出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4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非法转让、出租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5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非法转让、出租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6
	对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7
	对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货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8
	对超越许可事项，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9
	对超越资质许可事项，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0
	对超越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1
	对非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单位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2
	对非经营性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单位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3
	对无资质许可擅自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4
	对未取得道路班线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班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5
	对未取得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非法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6
	对取得客运经营许可的客运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7
	对取得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使用无道路运输证的车辆参加货物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8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者使用无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29
	对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者使用无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0
	对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1
	对使用未取得道路运输证的车辆，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2
	对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3
	对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失效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4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使用无车辆营运证的教练车从事培训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5
	对客运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6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7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或者单位不按照规定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8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未随车携带《道路运输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39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活动中，由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人员驾驶专用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0
	对客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1
	对货运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2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运输证》的专用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3
	对拒绝、阻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履行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4
	对道路运输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5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扬撒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6
	对未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未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7
	对不按规定使用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或者转让、倒卖、伪造道路运输业专用票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8
	对客运班车不按批准的客运站点停靠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49
	对客运班车不按规定的线路行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0
	对加班车、顶班车、接驳车无正当理由不按原正班车的线路、站点、班次行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1
	对客运包车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2
	对不按照包车客运标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3
	对客运包车线路两端均不在车籍所在地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4
	对客运包车按班车模式定点定线运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5
	对客运包车招揽包车合同以外的旅客乘车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6
	对以欺骗、暴力等手段招揽乘客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7
	对在旅客运输途中擅自变更运输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8
	对在旅客运输途中擅自将旅客移交他人运输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59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强行招揽货物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0
	对聘用无相应从业资格证件的人员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或者道路运输相关业务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1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悬挂危险货物运输标志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2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安装安全防护设备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3
	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随车配备押运人员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4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采取不正当手段开展培训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5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允许非本单位的教练车辆以其名义进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6
	对客运班车、包车、旅游客车、出租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卫星定位车载终端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7
	对道路客运车辆未按规定随车配备两名以上驾驶员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8
	对包车客运、非定线旅游客运经营者不使用或者使用无效包车客运标志牌、包车票、包车合同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69
	对包车客运、非定线旅游客运经营者招揽包车合同外的旅客乘车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0
	对班车、包车和旅游客运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载旅客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1
	对班车、包车和旅游客运经营者在城区内的车站以外上下旅客、装卸行包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2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未按规定使用教练车标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3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未安装和使用培训计时管理系统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4
	对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单位未在规定的教练场地内培训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5
	对取得从业资格证的驾驶员，未经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从业资格注册，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6
	对聘用未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的人员，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7
	对不按照规定组织实施出租汽车驾驶员继续教育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8
	对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79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被注销等无效道路运输证的车辆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0
	对擅自暂停、终止全部或者部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1
	对出租或者擅自转让巡游出租汽车车辆经营权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2
	对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转包经营未及时纠正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3
	对不按照规定配置出租汽车相关设备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4
	对不按照规定建立并落实投诉举报制度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5
	对拒载、议价、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6
	对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7
	对不按照规定使用计价器、违规收费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8
	对不按照规定出具相应车费票据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89
	对不按照规定携带道路运输证、从业资格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0
	对不按照规定使用巡游出租汽车相关设备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1
	对接受巡游出租汽车电召任务后未履行约定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2
	对不按照规定使用文明用语，车容车貌不符合要求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3
	对在机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港口、公共交通枢纽等客流集散地不服从调度私自揽客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4
	对转让、倒卖、伪造巡游出租汽车相关票据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5
	对提供服务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或者线上提供服务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车辆不一致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6
	对提供服务驾驶员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或者线上提供服务驾驶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驾驶员不一致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7
	对未按照规定保证车辆技术状况良好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8
	对起讫点均不在许可的经营区域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99
	对未按照规定将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相关信息向服务所在地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报备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0
	对未按照规定制定服务质量标准、建立并落实投诉举报制度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1
	对未按照规定提供共享信息，或者不配合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调取查阅相关数据信息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2
	对未履行管理责任，出现甩客、故意绕道、违规收费等严重违反国家相关运营服务标准行为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3
	对未按照规定携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4
	对途中甩客或者故意绕道行驶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5
	对违规收费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6
	对举报、投诉其服务质量或者对其服务作出不满意评价的乘客实施报复行为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7
	对聘用未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人员，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8
	对道路危险货物（化学品）运输企业或者单位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上岗作业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09
	对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0
	对从事货运经营的驾驶人员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1
	对从事客、货运输经营的驾驶人员年龄超过60周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2
	对3年内发生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继续驾驶经营性客运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3
	对未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合格而从事货物运输（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货运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4
	对未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合格而从事旅客运输（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运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5
	对未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合格而从事客、货运输（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6
	对未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合格而从事客、货运输 (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件，驾驶道路客货运输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7
	对未经设区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培训合格而从事货物运输（超越从业资格证件核定范围，驾驶道路货运车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8
	对未取得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19
	对超越从业资格证核定范围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0
	对使用失效、伪造、变造的从业资格证，驾驶出租汽车从事经营活动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1
	对转借、出租、涂改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2
	对车货总质量超过限定标准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3
	对车辆违法超限运输（车货长度、宽度、高度超限）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4
	对指使、强令车辆驾驶人超限运输货物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5
	对租借、转让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6
	对伪造、变造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7
	对超限运输车辆的型号及装载等情况与签发的《超限运输车辆通行证》不一致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8
	对伪造、变造、涂改、租借、转让规范装载证明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29
	对故意堵塞固定超限检测站点通行车道、强行通过固定超限检测站点等方式扰乱超限检测秩序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30
	对采取短途驳载等方式逃避超限检测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131
	对货物运输车辆强行冲卡或者不按照要求驶入指定地点接受检测而逃避检查的处罚
	昌乐县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
	0536-6236696
	昌乐县洪阳街1319号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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